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中心小学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一
1、 项目名称
江城小学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项目
2、 立项依据
《玉江财教〔2024〕35号关于下达2026年春季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补助资金的通知》《关于做好2026年春季学期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管理工作的通知》
3、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中心小学
4、 项目基本概况
[bookmark: _GoBack]青少年营养健康状况关系个人成长发育和全面发展，关系国家未来和民族兴旺。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是党和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为改善我校学生膳食营养，增强身体素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根据《玉溪市财政局玉溪市教育体育局关于下达2026年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钟点工）劳务费市级补助资金的通知》（玉财教〔2020〕14号）文件精神和年初预算安排，完成此项目。

5、 项目实施内容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施“营养改善计划”， 为我校学生长期食用营养良好的早餐，改善学生营养缺乏现状，调整饮食结构，增加营养含量，提高学生饮食质量，发挥学校强体与育人的双重功能，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6、 资金安排情况
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中心小学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资金安排2149000元，其中本级财力644700元。
7、 项目实施计划
（一）牛奶、面包统一由教育局资助中心招标采购。由供货商按合同要求将货物送到学校，由学校、供货商签章认可，正规发票由学校、供货商核对后，每月10日前把发票开到学校。
（二）佐料统一由供货商按合同要求将货物送到学校，由学校、供货商签章认可，正规发票由学校、供货商核对后，每月10日前把发票开到学校。
（三）学校每月与供货商核对，登记好各项收入及支出，有结余的写出结余说明。
（四）供餐方式
根据学校实际和学生实际，经江城中心小学学生营养早餐工作领导小组、与供货商确定：每周吃牛奶面包。
（五）管理办法
 1.“营养餐”的实物采购。企业供应的牛奶、面包统一由教育局招标采购，佐料由中心校统一招标采购，由供货商按合同要求将货物送到学校。
2.校长全面负责营养餐工作。
3.总务主任、安全主任全面负责对营养餐食品安全工作。
4.营养餐管理员全面负责营养餐日常管理工作。
5.营养餐管理员全面负责该校“营养餐”的日常管理，负责营养餐进入库及安全检查及发放工作， 每天对营养餐的发放造册记，每月汇集成册入档，以备检查和审计。
6.班主任负责本班营养餐的日常管理，负责营养餐的安全检查及发放工作， 每天对营养餐的发放造册登记，每月汇集成册入档，以备检查和审计。
7.每日值日校长及教师，全面负责当天营养餐的安全检查及发放工作，登记当天营养餐的发放、检查工作。
8、 项目实施成效
贯彻落实省、市、区有关“营养餐工程”的文件精神，切实实施好我校的营养餐工作，提高学生营养水平和身体素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施“营养改善计划”， 为我校学生长期食用营养良好的早餐，改善学生营养缺乏现状，调整饮食结构，增加营养含量，提高学生饮食质量，发挥学校强体与育人的双重功能，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项目三
1、 项目名称
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中心小学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项目
2、 立项依据
《玉溪市财政局 玉溪市教育体育局关于下达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的通知》文件
3、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中心小学
4、 项目基本概况
对幼儿园的后勤保障、师资培训、专用设备购置、维修（护）等进行提升，促进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加强学生安全保卫工作，改善教育教学环境， 增加教学硬件设施，促进教育资源优质发展使其现有条件下，满足群众需求，提升我区幼儿教育水平。专项用于幼儿园公用经费支出。必须加强对幼儿园公用经费使用的监督检查，确保按规定用途使用，不得用于人员经费和偿还债务等开支。 
5、 项目实施内容
我园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为切实做好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实施工作，经学校研究决定，成立江城中心幼儿园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实施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普娴
主要职责：全面负责领导组织工作实施
副组长：张丁予、王思婷
主要职责：具体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贯彻执行有关文件精神，负责决定资金用途，并制定实施方案计划，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的问题，监督项目的实施，加强对项目各环节的督查。以及其他相关决策事宜根据学校需要，拿出实施方案及计划，按实施方案计划完成，使项目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并办好一系列项目的相关手续。
6、 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玉溪市财政局 玉溪市教育体育局关于下达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的通知》文件要求，经研究，现下达2026年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资金19.08万元，专项用于幼儿园公用经费支出。
7、 项目实施计划
本次按公办幼儿园600元/生·年、普惠性幼儿园100元/生·年补助标准进行补助，下达我校资金为19.08万元。本次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以下几方面：保教业务与管理；各类主题活动；玩教具等购置。
本次按公办幼儿园600元/生·年补助标准进行补助，下达我校资金为19.08万元。本次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以下几方面：保教业务与管理；各类主题活动；玩教具等购置。
1.办公、印刷等费用，合计52900元。
2、幼儿园基本设备（口杯、碗、勺、筷子、毛巾、盆、消毒柜、玩教具、电视机、复读机、电子琴、图书等）合计20000元。
3、幼儿日用品、班级环创用品10000元
4、幼儿园户外设施合计17700元
5、日常维修（护）费34200元
6、水电费56000元。
6、以上共计：19.08元。
8、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不断加大投入，切实改善农村幼儿园办学条件，持续推进教育均衡发展，提升江川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项目四
1、 项目名称
江城中心小学课后服务费项目（学生缴费部分）资金项目
2、 立项依据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教基一厅〔2021〕2号）、《关于玉溪市江川区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玉江发改〔2022〕41号、玉江政复〔2022〕35号 玉溪市江川区人民政府关于玉溪市江川区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收费标准的批复、玉江财教〔2023〕34号关于下达2022年江川区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学校收取部分资金的通知、《玉溪市江川区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经费收支管理暂行办法（试行）》等文件的精神及《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江城中心小学课后服务工作方案》。
3、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中心小学
4、 项目基本概况
2026年春季学期江城小学现有在校学生2149人。教职工139人，根据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江城中心小学课后服务费用管理方案和《玉溪市江川区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经费收支管理暂行办法》（试行）的要求，按标准测算，按服务课时数核定工作量，并以此计算课后服务补助，对课后服务管理人员进行补助，参照服务老师补助计发。
5、 项目实施内容
课后服务课时费发放标准：（1）上级财政补助经费，按上级文件规定执行，优先用于对完成教学和管理任务后，额外承担体育锻炼和作业辅导的课后服务一线教师和相关人员的补助，经考核合格及以上后，以校为单位进行分配发放（考核为优秀的教师颁发荣誉证书）；（2）收取学生的课后服务经费，按上级文件规定执行，用于对完成教学和管理任务后，额外承担体育锻炼和作业辅导的课后服务一线教师和相关人员， 经考核合格及以上后，以全片区为单位进行统筹分配。教师课时费不超文件规定上限标准（60元/每课时）。课后服务课时费发放若剩余的经费用于弥补因开展课后服务而产生的公用经费支出，包括开展课后服务工作的水费、电费支出，消耗品购置，场地器材维护等。 学校要厉行节约，努力提高课后服务费使用效益和公益服务水平。坚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按照学期统筹安排使用，当期未使用完的可结转至下个学期继续使用。课后服务劳务费纳入工作评价考核，考核合格后发放，并在本单位公开，确保教职工有知情权、 参与权和监督权。对聘请校外人员参与课后服务的，课后服务补助按劳务费管理规定执行。
6、 资金安排情况
江城中心小学学校收取部分课后服务经费项目资金127.5万元，资金安排计划用于支付课后服务费用127.5万元。
7、 项目实施计划
推行课后服务“5+2 ”模式，即每周5天都要 开展课后服务。每天的服务时间为两个小时。根据国家课程标准，一、二年级的周课时量为26节，三至六年级周课时量30节。结合我校课程安排，一、二年级星期一课后服务时间为15:40-17:40，星期二至五课后服务时间为14:50-16:50；三至六年级每天课后服务时间为15:40-17:40。
8、 项目实施成效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和相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组织实施。足额及时组织实施，按时结算。保证改善学生学习条件，办学水平不断提高，保教质量更加出色，得到社会高度好评。


项目五
1、 项目名称
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中心小学遗属补助专项资金项目
2、 立项依据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云人社发〔2010〕127 号）文件精神，为做好我区遗属生活困难补助工作，现将《关于调整玉溪市市直机关事业单位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有关问题的通知》（玉人社发〔2020〕63 号）、《玉溪市江川区民政局关于提高 2020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的通知》（玉江民发〔2020〕12 号）。
3、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中心小学
4、 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玉政办发〔2020〕14号文件和2026年初预算安排，按标准测算，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中心小学2026年遗属补助人数所需资金预算为21.3546万元。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资金，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一种补充，遗属补助的目的是补助给家中已故人员的长辈，已故人员的子女，并保障他们的生活。是缓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一个重要途径。
5、 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江川区教育局转发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关于严肃财经纪律，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财务管理的意见》的通知精神，各校均要建立健全资助工作长效机制，实行学校法人代表负责制，设立专门机构和配备专兼职人员具体负责资助工作。经学校校务会研究决定，成立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中心小学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尹刚
副组长：金剑川
主要职责：具体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贯彻执行有关文件工作，负责决定遗属生活困难补助事项，并制定实施方案计划协调解决其中的问题，监督事项的实施，按实施方案计划完成，使事项前期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并办好一系列事项的相关手续。
成员：余昭昭、刘秀萍、黄二芬、马一丹、李刚、冯琳伟、沈晓波。
主要职责：负责项目实施业务工作，贯彻执行有关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文件工作，并制定实施方案，监督项目的实施，按实施方案计划完成，使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并办好一系列项目的相关手续。
6、 资金安排情况
江川区江城镇中心小学2026年遗属生活困难补助项目金额估算21.3546万元。
7、 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1-12月，按月发放，每月发放1.8万元。
8、 项目实施成效
2026年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资金，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一种补充，遗属补助的目的是补助给家中已故人员的长辈，已故人员的子女，并保障他们的生活。是缓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一个重要途径。

项目六
1、 项目名称
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中心小学公用经费专项资金
2、 立项依据
玉江财教〔2023〕17号《关于下达2023年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中央直达资金的通知》
3、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江城中心小学
4、 项目基本概况
（一）项目名称：江城中心小学生均公用经费专项资金
（二）项目实施单位：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中心小学
（三）项目主管部门：江川区教育体育局 
5、 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江川区教育局转发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关于严肃财经纪律 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财务管理的意见》的通知精神，为进一步提升做好义务教育教育生均公用经费的管理水平，指导和促进学校有效开展学前工作，经我校务会研究决定，成立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中心小学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尹刚
主要职责：全面负责领导组织工作实施
副组长：金剑川、冯琳伟
主要职责：具体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贯彻执行有关文件精神
成员：李刚杰、浦浩、王旭、杨旭艳、王劲、贾伟
主要职责：负责决定资金用途，并制定实施方案计划，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的问题，监督项目的实施，加强对项目各环节的督查。以及其他相关决策事宜根据学校需要，拿出实施方案及计划，按实施方案计划完成，使项目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并办好一系列项目的相关手续。
6、 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玉政办发〔2020〕14号文件要求，经研究，现下达2026年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资金1693640元，本级508092元，专项用于学校公用经费支出。此款列入2026年“2050202.小学教育”功能分类科目。必须加强对学校生均公用经费使用的监督检查，确保按规定用途使用，不得用于人员经费和偿还债务等开支。 本次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以下几方面：
 用于全年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维修费、培训费、劳务费、邮电费等其他零星支出。
7、 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全年12个月开展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资金使用。
8、 项目实施成效
1.加快学校教育发展，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
2.保证我校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办学水平不断提高，保教质量更加出色，得到社会高度好评，发挥我校的示范引领作用。
3.改善办学条件，为幼儿体、智、德、美全面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发挥学校的辐射带动作用。
项目七
1、 项目名称
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中心小学贫困生生活补助专项资金项目
2、 立项依据
 云教规〔2019〕3号《云南省教育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云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的通知》；玉财教〔2021〕247号《关于转发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3、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中心小学
4、 项目基本概况
2026年贫困生生活补助经费，加大对贫困生的生活补助力度。以2025年秋季学期评审的贫困生为依据，按时、足额下达贫困生生活补助经费资金，保障贫困生生活补助的落实，进一步改善贫困生的生活条件，提高办学质量。
5、 项目实施内容
按照国务院批准，从2019年秋季学期起将原来的寄宿生生活补助改为在校贫困生生活补助。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都比较重视贫困生生活补助的工作，做出了很多重要指示。按照各级党委政府的指示要求，经学校校务会研究决定，成立玉溪市江川区江城中心小学贫困生生活补助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尹刚
主要职责：全面负责组织项目实施
副组长：金剑川
成员：余昭昭  刘秀萍  马一丹   冯琳伟    李刚  沈晓波  
主要职责：具体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贯彻执行有关文件执行工作，负责决定执行事项，并制定实施方案计划协调解决执行中的问题，监督执行项目的实施，加强对贫困生评审、鉴定，补助发放等环节监控督查。以及其他相关决策事宜根据需要，拿出实施方案及计划，按实施方案计划完成，使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并办好一系列项目的相关手续。
成员：各班主任
主要职责：负责项目实施业务工作，贯彻执行有关文件执行工作，负责决定执行事项，并制定实施方案计划协调解决执行中的问题，监督执行项目的实施，加强对贫困生补助发放等环节监控督查。按实施方案计划完成，使项目前期、中期、后期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并做好一系列项目的相关手续。
6、 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贫困生补助本级资金21.375万元，资金安排计划用于支付贫困生生活补助21.375万元。
7、 项目实施计划
 第一阶段：2026年1-3月，学校多渠道宣传贫困生补助政策。
第二阶段：2026年4月，学生根据自身家庭情况自愿报名自愿写申请。
第三阶段：2026年5月，根据学生写的申请和提供的贫困生认定材料，学校评审小组鉴定和认定贫困生名单。
第四阶段：2026年6-12月，公示认定的贫困生名单，按照上级要求制作贫困生补助发放相关表格，在规定时间将贫困生补助发放到每一位贫困生的家长银行卡里。
8、 项目实施成效
1.经济效果：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和相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组织实施。足额及时组织实施，按时结算。保证改善贫困生生活条件，办学水平不断提高，保教质量更加出色，得到社会高度好评。
2.社会效果：加快义务教育、改善贫困生生活条件，提高办学质量。
3.可持续影响的效果：改善贫困生生活条件，提高学生身体素质。

项目八
1、 项目名称
江川区江城镇中心小学幼儿园保运转专项项目经费项目
2、 立项依据
2026年保运转经费，落实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加大对学前教育改善力度。以 2025年 9 月月报在园幼儿数为依据，按时、足额下达保运转经费资金，保障正常运转，进一步学前教育的状况，提高办学质量。
3、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中心幼儿园
4、 项目基本概况
对幼儿园的后勤保障、师资培训、专用设备购置、维修（护）等进行提升，促进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加强学生安全保卫工作，改善教育教学环境， 增加教学硬件设施，促进教育资源优质发展使其现有条件下，满足群众需求，提升我区幼儿教育水平。
5、 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江川区教育局转发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关于严肃财经纪律，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财务管理的意见》的通知精神，为进一步提升做好保运转经费的管理水平，指导和促进学校有效开展学前教育工作。
经园务会研究决定，成立玉溪市江川区江城中心小学幼儿园学前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尹刚
主要职责：全面负责组织项目实施副组长：冯琳伟、普娴
主要职责：具体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贯彻执行有关文件采购工作，负责决定采购事项，并制定实施方案计划协调解决采购中的问题，监督采购项目的实施，加强对采购合同订立，验收等环节监控督查。以及其他相关决策事宜根据幼儿园需要，拿出了实施方案及计划，负责采购询价，合理降低采购成本，确定供应商，制定采购合同，按实施方案计划完成，使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并办好一系列项目的
相关手续。
成员：王思婷、张丁予。

主要职责：负责项目实施业务工作，贯彻执行有关文件采购工作，负责决定采购事项，并制定实施方案计划协调解决采购中的问题，监督采购项目的实施，加强对采购合同订立，验收等环节监控督查。以及其他相关决策事宜根据幼儿园需要，拿出了实施方案及计划，负责采购询价，合理降低采购成本，确定供应商，制定采购合同，按实施方案计划完成，使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并办好一系列项目的相关手续。
6、 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和相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组织实施。 2026年保运转收入资金幼儿园保育教育费44万元。保运转专项资金幼儿园保育教育费440000万元。
7、 项目实施计划
1月：支付劳务费、水电费；
2月：支付劳务费、水电费；完成办公费的支付采购幼儿玩教具、课外阅读书籍、校园文化建设、课程游戏化项目等；
3月：支付劳务费、水电费；完成办公费的支付采购幼儿玩教具、课外阅读书籍、校园文化建设、课程游戏化项目等；
4月：支付劳务费、水电费；完成办公费的支付采购幼儿玩教具、课外阅读书籍、校园文化建设、课程游戏化项目等；
5月：支付劳务费、水电费；完成办公费的支付采购幼儿玩教具、课外阅读书籍、校园文化建设、课程游戏化项目等；
6月：支付劳务费、水电费；完成办公费的支付采购幼儿玩教具、课外阅读书籍、校园文化建设、课程游戏化项目等；
7月：支付劳务费、水电费；完成办公费的支付采购幼儿玩教具、课外阅读书籍、校园文化建设、课程游戏化项目等；
8月：支付劳务费、水电费；完成办公费的支付采购幼儿玩教具、课外阅读书籍、校园文化建设、课程游戏化项目等；
9月：支付劳务费、水电费；完成办公费的支付采购幼儿玩教具、课外阅读书籍、校园文化建设、课程游戏化项目等；
10月：支付劳务费、水电费；完成办公费的支付采购幼儿玩教具、课外阅读书籍、校园文化建设、课程游戏化项目等；
11月：支付劳务费、水电费；完成办公费的支付采购幼儿玩教具、课外阅读书籍、校园文化建设、课程游戏化项目等；
12月：支付劳务费、水电费；完成办公费的支付采购幼儿玩教具、课外阅读书籍、校园文化建设、课程游戏化项目等；完成办公费、培训费、印刷费等费用支付。
8、 项目实施成效
1.经济效果：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和相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组织实施。足额及时组织实施，按时结算。保证我园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办园水平不断提高，保教质量更加出色，得到社会高度好评，发挥示范幼儿园的辐射作用。
2.社会效果：加快学前教育发展，改善教育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办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
3.可持续影响的效果：改善办园条件，为幼儿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发挥示范性幼儿园的辐射作用。

项目九
1、 项目名称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钟点工）劳务专项经费项目
2、 立项依据
《玉溪市财政局玉溪市教育体育局关于下达2025年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钟点工）劳务费市级补助资金的通知》（玉财教〔2020〕14号）文件精神和年初预算安排，以2023年秋季学期在校学生人数为依据
3、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中心小学
4、 项目基本概况
《玉溪市江川区财政局玉溪市江川区教育体育局关于下达2024年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钟点工）劳务费》资金等项目立项符合中央、省和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对项目目标绩效目标、指标进行充分量化、细化，同时与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相符，指标设置有明确依据来源，与项目实施内容相匹配；筹资规模合理，资金渠道及各类资金来源合法合规；项目实施完成后预期可产生较好的社会或经济或生态及可持续影响效益。
5、 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江川区教育局转发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关于严肃财经纪律，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财务管理的意见》的通知精神，为进一步提高做好非税收入经费的管理水平，指导和促进学校有效开展学前工作，经学校班子会研究决定，成立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中心小学义务教育、学前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尹刚
主要职责：全面负责组织项目实施
副组长：李绍忠、冯琳伟、沈晓波、金剑川、余昭昭、刘秀萍
主要职责：具体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负责决定项目事项，并制定实施方案计划协调解决其中的问题，监督项目的实施，按实施方案计划完成，使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并办好一系列项目的相关手续。
成员：李绍忠、马一丹、沈晓波、金剑川、余昭昭、刘秀萍。
主要职责：负责项目实施业务工作，贯彻执行有关文件工作，并制定实施方案，监督项目的实施，按实施方案计划完成，使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并办好一系列项目的相关手续。
6、 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玉溪市财政局玉溪市教育体育局关于下达2025年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钟点工）劳务费市级补助资金的通知》(玉财教〔2020〕14号)文件精神和年初预算安排，以2024年秋季学期在校学生人数为依据， 2026年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钟点工)春季学期劳务费区级补助资金3.73万元（具体学校及金额详见附件1），此款请分别列入2026年“2050202.小学教育”、“2050203.初中教育”预算科目。
7、 项目实施计划
第一阶段：2026年9月——2026年10月，确定我校钟点工人数，并上报局资助中心。
第二阶段：2026年11月初再次根据我校学籍人数与钟点工人数比，符合规定。
第三阶段：2026年11月末至2026年12月  根据上级文件统计、公示，按时完成钟点工劳务费的发放。
第四阶段：2026年12月初至2026年12月  根据上级文件造册、签字，按时完成资助金的发放，同时采集照片，最后装订存档。
8、 项目实施成效
青少年营养健康状况关系个人成长发育和全面发展，关系国家未来和民族兴旺。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是党和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为改善我校学生膳食营养，增强身体素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根据《玉溪市财政局玉溪市教育体育局关于下达2026年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钟点工）劳务费市级补助资金的通知》（玉财教〔2020〕14号）文件精神和年初预算安排，完成此项目。


项目十
1、 项目名称
江川区江城中心小学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项目经费项目
2、 立项依据
云财规〔2019〕3 号《云南省教育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 云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的通知》和玉财教〔2021〕247 号文件。
3、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中心幼儿园
4、 项目基本概况
资助经济困难儿童的项目简介是学校、班级认真宣传 资助政策并积极组织开展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调查工作必须公开。同 时由家长（或监护人）提出申请，并提供必要的佐证材料（对于就学信息库中比对出的学生，不得额外要求提供对应困难类型的佐证材料）， 所有接受政府资助的儿童家庭须提供相关真实、有效的证明材料作为学校认定参考。
5、 项目实施内容
（一）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二）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子女；
（三）城乡低收入家庭子女；
（四）革命烈士或因公牺牲军人（警察）子女；
（五）残疾学生其他家庭成员残疾；
（六）特困救助供养学生；
（七）特困职工家庭子女；
（八）困境儿童；
（九）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子女；
（十）重病户家庭子女。
6、 资金安排情况
学前教育资助资金由市级与县级按5:5比例负担。县级财政将困 难幼儿资助资金纳入预算管理，专款专用，家庭经济困难幼儿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年300元.资金下达97800万元。
7、 项目实施计划
第一阶段：2026年10月-2026年11月初，完成困难补助申请表。
第二阶段：2026年11月-2026年12月初，完成困难儿童名单审核、公示、资助资金发放。
8、 项目实施成效
1.一部分贫困儿童得到资助，缓解了家庭的经济压力。
2.在社会上得到强烈反响，更多的人加入资助贫困儿童的行列中来。
3.可持续影响的效果：改善办园条件，为幼儿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发挥示范性幼儿园的辐射作用。

